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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 年 5 月 15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审议 2025 年度信贷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计划的议案》,同意为部分

子公司在年度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申请的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

永强（香港）有限公司 15,000 万美元
单笔担保期限自所担保债权

到期之日起算不超过 3年
YOTRIO CORPORATION（简称“美国永强”） 1,500 万美元

浙江永强贸易有限公司 40,000万元人民币

上述授权额度仅为预计的担保额度，且为任意时点担保余额的最高金额。会议授权

公司财务总监报董事长批准后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与相关金融机构商讨有关具体业务事

宜，并代表公司签署有关协议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 担保进展情况

1、 公司近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台州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永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永

强”）与浙商银行台州分行办理授信业务而签订一系列债权债务合同（以下称“主合同”）

提供最高余额为人民币 16,5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公司近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台州

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香港永强与光大银行台州支行签订的

《综合授信协议》的履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整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3、 公司近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临

海市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浙江永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

强贸易”）与农业银行临海市支行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以下称“主合同”）所形成的

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 13,500 万元整。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净

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余额

公司 永强香港 37.67% 15,000 万美元 5,688.72 万美元

公司 永强贸易 95.80% 40,000 万元人民币 0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永强（香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10月4日

注册地：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5号海港城海洋中心八楼826室

注册资本：3,905万港元

主营业务：家居用品、旅游休闲用品等销售

关联关系说明：香港永强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香港永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651.71 99,231.29

负债总额 54,491.89 25,808.90

净资产 90,159.82 73,422.38

项目 2025年1-9月（未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159.69 77,378.01

净利润 17,670.80 1,070.62

2、 浙江永强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10月31日

注册地：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前江南路1号（自主申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工具销售；针纺织品销售；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日用玻

璃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轻质建筑

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零

配件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海绵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密封件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

防器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纸制品销售；电子测量仪

器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服装辅料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工艺美术品

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直接持股永强贸易51%，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永强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持股永强贸易49%。

永强贸易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554.39 58,521.28

负债总额 34,062.14 57,062.91

净资产 1,492.25 1,458.38

项目 2025年1-9月（未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834.68 144,435.64

净利润 33.87 133.09

四、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与浙商银行台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债务人：永强（香港）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25 年 10 月 31 日起至 2028 年 10 月 31 日止

担保金额：人民币 16,500 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

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2、 公司与光大银行台州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

受信人：永强（香港）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

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权最

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由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保证人均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

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

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

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

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 公司与农业银行临海市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

债务人：浙江永强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金额）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外币业务、按协议

约定的业务发生当日的中国农业银行卖出价折算。

债权人自2025年11月26日起至2028年11月25日止，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

形成的债权。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上述业务具体包括：人民币/外币

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商业汇

票承兑、出口押汇、账户透支。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

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

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不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

最后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审批的担保总额度为16,500万美元和40,000万元人民币。公

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全部是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余额为5,688.72万美元，



约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7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

的损失金额等情形。

六、 备查文件

1、 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